附件9

《桂林市城市容貌标准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依据
市容市貌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体现城市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客观标志。近年来我市市容市貌有了较大改善，但随着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，尤其是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，缺少相关的技术标准作为指导，也给城市管理和执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》（GB50449-2008）《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（2021版）》（全爱卫发〔2021〕6号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》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43号）《桂林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》（市政规〔2020〕10号）和《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年桂林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的通知》（市政办电〔2022〕3号）等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完成《标准》的编制。
二、制定本《标准》的必要性
市容市貌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体现城市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客观标志。虽然近年来市容市貌有了较大改善，但随着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，尤其是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，就如何解决市容市貌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创造整洁、优美、文明的城市环境，缺少相关的技术标准作为指导，也给城市管理和执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因此根据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，尽快研究和制定《标准》十分必要。
三、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

本《标准》广泛征求了各城区人民政府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民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应急局、市人防办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林业和园林局、市国资委、市邮政管理局、桂林海事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广西电网桂林供电局等22个单位的意见。其中叠彩区人民政府、七星区人民政府、雁山区人民政府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林业和园林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广西电网桂林供电局等10家单位对《标准》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均予以采纳；其它单位对《标准》无意见。同时，在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网站上对该《标准》进行公示，在公示期内，未收到任何个人或单位部门提出的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和框架
本《标准》内容上分为总则、建（构）筑物、城市道路、公共设施，户外广告、招牌及标识、城市照明、公共场所、居住区、附则九个章节。

第一章是总则部分，其主要内容是制定目的、法律依据、适用范围、涵盖内容。

第二章是建（构）筑物，主要明确了外立面、屋顶阳台、架空管线、附属设施、城市雕塑、施工围挡等的城市容貌相关要求。

第三章是城市道路，主要明确了道路主、次干道、人行道、桥隧、涵洞、道路附属设施、标志标线、车辆停放、道路保洁、道路施工的城市容貌相关要求。

第四章是公共设施，主要明确了电力、邮政、通讯等公共设施、公共厕所、候车亭、垃圾收集、清运、处理的城市容貌相关要求。

第五章是户外广告、招牌及标识，主要明确了户外广告、户外招牌、电子广告、指示牌等相关要求。

第六章是城市照明，主要明确了功能照明、景观照明及维护管养的相关要求。

第七章是公共场所，主要明确了公共广场、户外摊点、农贸集市、停车场所等的城市容貌相关要求。

第八章是居住区，主要明确了小区公共设施、道路、垃圾收集容器设置、车辆停放等的城市容貌相关要求。
第九章是附则，明确了《标准》施行日期、有效期、解释部门。
五、重点内容
（一）城市容貌一般性标准要求

本《标准》规范明确了城市容貌的一般性标准。如第二章明确了明确了建（构）筑物外墙上电力、电信、有线电视、通信等各类管线及城市道路上各类架空管线的敷设要求；建（构）筑物遮阳（雨）篷、施工工地围挡等材料、高度、设置要求等；第三章明确城市道路上的各类井盖、雨箅设置和维护要求；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应按划定区域定点停放要求；第四章明确了各类公共设施完好率及垃圾收集容器的设置标准等；第六章明确了城市各类道路的照明装灯率、亮灯率等；第八章明确了主次干道、景区景点、城市广场等各类公共场所的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要求。
（二）执行的国家标准要求
本《标准》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标准。如第三章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和质量标准、第五章户外广告、招牌及标识等都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制定。
（三）文明城市测评指标的有效融汇运用

本《标准》根据实际，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具体要求和测评指标融汇运用到容貌标准中，进一步细化，提高可操作性，如道路平整无超过0.25平方米坑洼，主次干道、公共广场、公园景点每隔500米应当设置一处公共厕所指示牌等。


